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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十七）本院吳委員育昇，有鑒於大陸台商於為了因應「十二五」規

劃，無不力求升級與轉型，亟需政府提供相關轉型升級服務

諮詢。大陸台商經營範疇多元，其中江蘇省、廣東省、上海

市有將近 70%的台商於此投資，經濟部應積極主動出擊詢問

大陸台商需求，以協助大陸台商因應投資環境及法令變動。

建請經濟部統整轄下主管財團法人共 23 個單位，結合各領域

的專業顧問，強化組團輔導能量，加速大陸台商產業轉型升

級，達成台商競爭力提升與永續經營之目標。同時，匯集大

陸台商與輔導團互動成果，綜合大陸台商的建言需求與情境

個案，也將可作為台灣產業升級轉型的重要參考依據，特向

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我國台商於大陸地區已核准投資 1125 億 1822 萬 3 千美元，其中江蘇省、廣東省、上海市

分別佔投資比率前三名，將近 70%的台商於此投資。未來大陸經濟發展將以「十二五」規

劃，拉抬內需、刺激消費、發展綠能產業、強化服務業。從過去的「出口導向」，轉變為

「內需／消費導向」。 

二、目前台商在大陸所經營的行業可分成 46 大類：主要有「電子零組件製造業」、「電力設備

製造業」、「批發及零售業」、「紡織業」、「金屬製品製造業」、「化學製品製造業」

……等。 

三、經濟部主管財團法人目前有 23 個單位：中國生產力中心、台灣手工業推廣中心、紡織產業

綜合研究所、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、台灣地理資訊中心、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、中興工

程顧問社、台灣區花卉發展協會、台灣區雜糧發展基金會、工業技術研究院、船舶暨海洋

產業研發中心、台灣機電工程服務社、台灣非破壞檢測協會、中華經濟研究院、台灣電子

檢驗中心、中衛發展中心、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、石材暨資源產業研究發

展中心、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、台灣中小企業聯合輔導基金會、全國認證基金會、商業

發展研究院、生物技術開發中心。 

四、目前，政府雖然已著手藉由強化大陸台商輔導，提供大陸台商經營的產業升級轉型的新思

維，但大陸台商仍嫌不足。建請經濟部統整轄下主管財團法人共 23 個單位，結合各領域的

專業顧問，強化組團輔導能量，加速大陸台商產業轉型升級，達成台商競爭力提升與永續

經營之目標。同時，匯集大陸台商與輔導團互動成果，綜合大陸台商的建言需求與情境個

案，也將可作為台灣產業升級轉型的重要參考依據。 

（七十八）本院羅委員淑蕾，針對海關爆發離職潮後，現職海關人員超


